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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市消费者协会、市保险行
业协会联合对全市范围内的48家保险公
司开展了保险行业服务状况调查活动。
昨日公布的相关调查报告指出，近年来，
经过主管部门的宣传引导，我市保险行业
经营服务环境、服务质量得到较大改善，
但仍有7类问题消费者表示不满，需要加
以改进。

问题一：合同条款内容生
涩难懂

调查报告显示，部分保险公司的保险
合同中涉及的条款内容多，专业性强，且
多用专业术语表述，非专业人员很难看
懂，甚至一些消费者戏称保险合同如同

“天书”。
保险业务人员向消费者推销保险产

品时，往往着重讲该产品的优势，而对消
费者购买保险后可能遭遇的问题少说或
不说。在过去发生的一些保险合同纠纷
中，多因合同条款设置不合理，且消费者已
签字认可，导致消费者在维权时处于弱势。

【提醒】“3·15”法律维权志愿者、洛太
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陈羽中说，消费者如
果看不懂保险产品的格式条款，可以先看
保险产品的简介，然后再对照具体条款进
行理解。由于不是所有人都能正确理解
条款中的内容，消费者必须让保险产品销
售员对各项条款进行解释，并形成文字记
录材料，由双方签字确认。

问题二：设置不合理格式
条款规避责任

在此次调查活动中，市消协发现，有
些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中存在不合理格
式条款。在设置保险条款的同时，又设置
附加条款限制消费者的权利。例如，有的
保险公司对消费者投保后受损的车辆，指
定其到定点维修点修理；对投保某一类医
疗保险的消费者，在条款中限制一些病种
不予理赔等。

【提醒】陈羽中说，对于免除保险公司
责任或增加消费者责任的相关条款，保险
公司必须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在

投保单、保险单等凭证上标注足以引起投
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将这些条款内容向投
保人做出明确说明。如果保险公司事先
未明确提示或说明，这些条款无效。例
如，一些特殊条款在合同中以文字形式体
现时，应予以加黑、加粗，或以大于普通条
款两号的字体显示，并设置供投保人阅读
确认后签名的空格。

问题三：销售人身保险有
误导消费现象

消费者反映一些人身保险产品销售
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个别人员素质较低，
不严格履行明确说明义务，避重就轻，只
强调收益不提示风险，有的甚至故意回避
重要条款。

【提醒】目前国家保监会制定的《人身
保险销售误导行为认定指引》《人身保险
公司销售误导责任追究指导意见》已相继
下发。其中明确指出，人身保险销售人员
不得夸大保险责任或者保险产品收益，对
与保险业务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进行
虚假宣传等。消费者如遇类似情况，可向
相关部门投诉举报。

问题四：服务水平不尽如人意

一些消费者反映，在购买保险产品
后，销售产品的业务员就很少主动上门服
务，入保前后服务态度判若两人。理赔
时，有的工作人员对条款及相关法规解释
不清，效率低。由于保险业务代理人员不
稳定，导致客户保险资料丢失，造成“脱
单”“漏单”现象频发。

【提醒】陈羽中认为，保险行业属于服
务性行业，良好的售后服务是客户稳定的
根本。保险公司应提升员工自身素质，并
制定完善的售后服务制度。同时，消费者
在选择保险公司时，也应挑选口碑好、工
作人员责任心强的保险公司。

问题五：入保容易理赔难

消费者在投保时，入保门槛较低，材
料审核比较简单，如果保险事故不发生，

保险公司就默认其合同的存续性，一直收
取保险费直至约定的期限；一旦出险，消
费者本以为应得到赔偿时，保险公司就会
认真审核入保材料，看投保人填报材料是
否有瑕疵，消费者是否有过失，找出许多
理由拒绝赔偿或减少赔偿。

【提醒】消费者投保时，针对保险公司
工作人员或代理人的询问，要认真如实回
答，例如自身健康状况、年龄、职业等。根
据相关法规规定，保险公司应采用“询问
告知”的方式告知投保人，如果存在保险
公司没有问过的情况，日后出现问题，保
险公司不应追究投保人的责任。

在保险存续期内，如果投保人的重要
情况发生变化，例如投保的车辆进行转
让，应立即通知保险公司。

问题六：保险代理点经营
不规范

调查发现，消费者反应较为集中的是
“银行代理机构存单”变“保单”问题。在
一些银行网点，保险业务人员在销售保险
产品时，不明确说明是保险产品，或者有
意把保险产品混同于银行理财产品进行
宣传，造成消费者的误解，致使一些消费
者购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

【提醒】消费者在相关人员推销“理财
产品”时，对于产品概念模糊的产品最好
不要购买。如果需要购买，应让销售人员
现场进行笔录，最好能在现场录音以保留
证据。

问题七：退保手续费过高

在保险服务中，一些消费者会因各
种原因选择退保，但是，不少人反映，保
险公司的退保手续费过高，特别是入保
时大多数消费者对如中途退保自身将承
担的损失并不了解，造成退保时发生较
大的争议。

【提醒】消费者在填写购买合同时，应
先看清楚合同的抬头写的是理财产品还是
保险产品。一旦真的误买了保险产品，可
以在保险产品的“犹豫期”（通常为10天）内
退保。此时，保险公司除了扣除很少的工
本费外，投保人缴纳的保费应全部退还。

另外，如果消费者选择购买分红保险
产品，只有当保险公司实际经营结果优于
产品定价假设时，才会分红，而且红利分
配是不确定的，分红水平不能和银行存款
利率进行直接比较，消费者在选择时应注
意区分。

本报记者 王蕾 通讯员 董德营

我市保险行业服务状况调查报告出炉

保险服务，消费者不满七类问题

本报讯“农商行给我送来了买水泵的贷款，今年
夏收我算彻底放心了！”昨日，家住伊川县常川村的胡
秀灵通过伊川农商银行的“绿色通道”，及时申请到了
购买农资机具的专项支农贷款，让她今年的三夏麦收
生产没有了后顾之忧。

今年，伊川农商银行早谋划、早部署、早落实，及时
调整信贷服务重点，服务三夏麦收。截至目前，该行已
发放专项支农贷款2.2亿元。该行与农机部门建立协
作机制，量身设计了农机具专项贷款项目；为农户购买
化肥、种子等开辟信贷“绿色通道”，设立专柜，简化程
序；到粮食收购、流通、加工、销售等特色涉农企业调研
回访，及时安排信贷资金；设立粮补专柜，延长营业时
间，方便农户在农忙间隙办理存取款业务。（刘可）

伊川农商银行
2.2亿元资金护航三夏

【投诉】
消费者张女士于2011年在老城区某美容院购买

了近千元的皮肤护理产品，连续做了十几次护理后，剩
下的存放在了美容院。近日，张女士再次到美容院准
备做护理时，被告知其存放的化妆品剩余部分已过期，
需重新购买化妆品才能继续做护理。

张女士认为，化妆品既然在美容院存放，美容院就
应承担保管责任。而美容院认为，其间两次打电话给
张女士催促其做美容，但张女士一直没有去。美容院
认为，消费者本人既然已购买产品，产品过期与美容院
无关。张女士遂将商家投诉至工商部门。

【维权】
工商人员调查了解后认为，消费者购买产品后应

及时使用，如果有事不能前往消费可拿回家使用。消
费者将产品存放在美容院做护理，美容院在产品过期
之前也应提醒消费者。经耐心调解，最终美容院给消
费者调换了三种美容产品。

【提醒】
工商人员提醒，消费者购买商品时，要根据自身需

要酌量购买，同时要注意生产日期、保质期，避免因商
品未使用完超过保质期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商家在与消费者签订协议时，也应注明购买化妆品的
时间、最长使用期限等信息，并对顾客进行提醒，避免
因此发生纠纷。本报见习记者 武怡晗 通讯员 李丽

护理品存放美容院
当心过了使用期限

市消费者协会、市保险行业协会联合调查的
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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